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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建审改字〔2019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跟踪督办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开区

管委会：

现将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跟踪督办工作管理暂行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27 日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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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跟踪督办工作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跟踪督办工作，不断提高审批效率

和服务质量，确保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落

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在“一张蓝图”

基础上开展审批，实现统一受理、并联审批、实时流转、跟踪

督办。

第三条 跟踪督办部门分为审批跟踪督办和效能问责督

办。审批跟踪督办部门为各阶段牵头部门，效能问责督办部门

为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前期项目生成阶段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

负责，立项用地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

收四个阶段由市行政审批部门牵头负责。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省市二级的对接和运行由市行

政审批部门牵头负责。

各区县的牵头部门由属地明确。

各牵头部门为审批跟踪督办部门。

第四条 审批管理系统对接和运行跟踪督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项目审批详情页面、电子文档和“一张蓝图”标准

服务，符合国家和省级系统考核要求。

（二）市级审批管理系统和省级工改系统实现对接，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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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。

（三）将审批流程各阶段涉及的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审批管

理系统，实现各部门共享申请材料和审批结果。

第五条 项目审批流程中跟踪督查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核验综合服务窗口推送情况，确保推送正确、及时；

（二）跟踪各审批承办部门完成情况，提升审核反馈质量；

（三）跟踪、督促需协调事项及时落实。

第六条 审批管理系统设置自动提醒功能，要求审批承办部

门限时办结。

第七条 涉及办理事项、办理流程以及申请材料解读类问题

的网上咨询答复不超过 5 个工作日(受理之日不计入)；以上传图

纸、文本材料方式进行技术审核的“批前指导”，各阶段对应的

反馈时间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(受理之日不计入)。

第八条 效能问责

对审批工作处理及时，起示范带头作用的，给予通报表扬；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效能督查部门进行效能问责：

（一）项目审批详情页面、电子文档和“一张蓝图”标准

服务，不符合国家和省级系统考核要求的；

（二）市级审批管理系统未按要求与省级审批管理系统实

现对接，审批主要信息未按要求实现实时共享的；

（三）未实现将审批流程各阶段涉及的审批事项全部纳入

审批管理系统，无法实现各部门共享申请材料和审批结果的；

（四）不落实首问责任制、限时办结制、一次性告知制，

未在承诺期限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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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擅自增加行政审批前置条件，擅自收取办事指南以

外申请材料的；

（六）综合服务窗口未及时推送申请材料给后台审批承办

部门的；

（七）依法应当将审批结果告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而不告

知的；

（八）对应当纳入并联审批的事项，未纳入并联审批，影

响审批事项办理的；

（九）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各阶段牵头部门决定的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7日印发


